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积极探索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选拔新模式，根据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认真贯彻省教育厅《关于2011年江苏省高职（专科）院校注册入学试点方案的通知》精神，遵循 “公平竞争、公开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三条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基本情况
第四条  学院名称：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第五条  办学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18号
第六条  高校代码：国家12921；江苏省1603
第七条  院校性质：省属民办高校
第八条  招生类型：全日制普通类高等学历教育
第九条  学历层次：专科
第十条  学习年限：三年
第十一条  毕业文凭：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生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者由正德职业技术学院颁发国家承认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文凭。
第三章 招生专业及计划
第十二条  招生专业及计划按照各省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分省分专业计划执行。招生计划通过各省招生主管部门、学院招生简章、学校网站等形式向考生公布。（分专业计划见附件1）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设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讨论决定招生重大事宜。
第十四条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招生对象及条件
第十五条  省内普通类：凡取得普通高中毕业文凭，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未被统一录取批次录取，取得七门科目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且必测科目等级在3C1合格及以上的普高学生（申请注册飞行技术专业和酒店管理专业的考生无等级要求），均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注册入学网上管理平台申请注册我院。
第十六条  外省普通类：符合各招生省份相应批次填报志愿要求。
第十七条  艺术类：填报我院艺术类考生，要求必测科目等级中D级不超过三门(技术科目测试不合格视为D级)。
第十八条  考生身体状况须符合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申请注册飞行技术专业的考生要求：男性，年龄在16周岁至25周岁（截止2011年8月31日）；须参加学院组织的飞行学员面试、体格检查、背景调查及飞行员综合选拔测试系统，并均获合格。（飞行技术专业招生简章见附件2）。
第二十条  申请注册酒店管理专业的考生，应符合专业报名条件（酒店管理专业招生简章见附件3）。
第六章 录  取
第二十一条  按照教育部及各招生省份有关文件精神，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高考成绩为主要依据，德智体美全面衡量，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二十二条  省内普通类注册入学录取规则：普通类考生学业水平测试必测科目等级在3C1合格及以上（申请注册飞行技术专业和酒店管理专业的考生除外），综合考虑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等级、综合素质评价、以及面试成绩（飞行技术专业），择优录取，且满足考生第一专业志愿。
第二十三条  外省普通类录取规则：进档后，按照高考分数，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且满足考生第一专业志愿。
第二十四条  艺术类专业录取规则：以省统一艺术专业考试成绩和文化分成绩均达省控线为录取标准，并按照文化分与专业分之和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如投档成绩相同，则按文化分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如仍相同，则按语文、外语两门分数之和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第二十五条  飞行技术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注册入学的考生，分别须满足专业报名条件，方可择优录取。
第二十六条  普通类优先（破格）录取政策
1．考生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即可提出优先（破格）录取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⑴ 学业水平测试必测科目等级成绩中有B及以上或选测科目等级成绩中有B及以上的；
⑵ 有相应专业特长，经学院组织专家考核认定的；
⑶ 具有体育、艺术等方面特长的；
⑷ 在高中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
⑸ 在高中阶段有发明创造的；
⑹ 在高中阶段获市级以上表彰的。
2．申请优先（破格）录取的考生由我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确定，并在学院招生信息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新生复查：新生入学后，学院将在3个月内进行全面复查。经复查不合格者，学院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八条    收费标准：学费13000元/年、住宿费1500元/年。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有关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18号
            邮政编码：211106
咨询电话：025-52111229  52111289  52111866
传    真：52111866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网址：http://www.zdxy.cn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网址：http://www.zdxy.cn/zsxx
电子邮件：zdzb@zdxy.cn
附件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招生专业及计划另行公布 

  

  
 
附件2
 2011年飞行技术专业招生简章
一、专业简介
飞行技术专业培养掌握民航通用航空直升机（旋翼机）驾驶基础知识和技能，符合中国民航行业标准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由正德职业技术学院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飞行）学院联合培养。学生在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按照高职（大专学历）教育要求进行两年左右理论学习和基础实训，然后在飞行训练基地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飞行执照训练，毕业时达到中国民航直升机（旋翼机）驾驶员执照的知识要求和技能标准。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包括：直升机飞行原理、航空气象、空中领航、航空电气及仪表、空中交通管制学、仪表飞行程序、陆空通话、飞行实训等。
学生在校期间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毕业后主要面向工业、农业和其他行业从事直升机驾驶工作。对于毕业时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直升机驾驶商用执照的学生学院负责推荐就业。
二、报名条件
1．参加江苏省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
2．男性，年龄为16周岁至25周岁（1986年9月1日－1995年8月31日）。
3．外语语种为英语。
4．思想积极向上，学习成绩良好，未受过纪律处分。
5．符合中国民航招收飞行学生的身体条件（考生自荐基本身体条件见附件A）。
6．符合中国民航招收飞行学生的背景调查要求（民航背景调查要求见附件B）。
三、招录流程
凡申请注册正德职业技术学院飞行技术专业的考生应按下列流程参加招飞选拔：
1．报名：考生按照自愿原则，对照自荐基本身体条件进行自我检测，认为基本符合标准者，填写《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收飞行学生报名表》。
2．初检面试：已报名考生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初检面试及飞行员综合选拔测试系统测评。
3．上站体检：由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中心组织，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中国民用航空人员医学标准和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进行专业体检。
4．背景调查：由学院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要求对体检合格的学生进行民用航空背景调查。
5．学院审核录取。
四、报名、体检及相关事宜
1．报名截止时间：2011年6月30日。
2．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地点：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
（2）网上预报名：网址：http://www.zdxy.cn/zsxx。
3．初检面试时需携带黑色水笔、准考证、身份证、2张一寸免冠近照。初检面试时间及地点请在6月25日后查询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站，网址：http://www.zdxy.cn/zsxx，或拨打咨询电话025-52111289。
4．通过初检面试者参加民航专业体检，体检费用及参加体检时的食宿、交通费用由考生自理。体检结果考生可在体检结束10个工作日后登陆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站进行查询。
五、录取条件
符合2011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注册入学资格，且在我院组织的民航专业体格检查、背景调查以及飞行员综合选拔测试系统测评中均获合格的考生，由学院根据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学生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如出现任何虚假、舞弊或其他不诚信行为，发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学生自负。学生须向学校赔偿损失，同时，学校还将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
六、培养费用及待遇
1．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在籍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均和学院其他专业学生一致。学费13000元/每学年，住宿费为1500元/年。
2．飞行技术专业学生在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期间，享受和其他专业学生相同的一切待遇。
3．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家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校飞行技术专业招收飞行学生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新生入校后，学院将在三个月内按有关规定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按教育部相关规定处理。
4．学生在学习、训练期间，因身体、技术等原因不能继续就读飞行技术专业获参加飞行训练的，学院负责将其转入本院其他专业学习。若因纪律原因被终止飞行技术专业学习的，根据学院学籍管理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理，直至退学。
5．学生飞行训练及执照考试费用按照行业核定标准由学生个人承担，学生可采用贷款或委培单位先行垫付、工作后用工资偿还等方式支付。学院将采取协助办理贷款、协助落实委培单位、提供特别奖学金或贷学金等形式帮助解决飞行训练费用。
七、咨询方式
1．咨询地点：南京江宁区将军大道18号，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
2．咨询电话：025-52111289  025-52111229  025-52111866（传真）。
3．招生网站：http：//www.zdxy.cn/zsxx。
 
附件A
考生自荐基本身体条件
1．身高不得低于165厘米，不得高于185厘米。
2．骨与关节无疾病或畸形；无明显的“O”型或“X”型腿。
3．颜面五官无明显不对称；口齿清楚，无口吃；无耳疾病史，听力好，无耳鸣。
4．无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如头癣、湿疹、牛皮癣、慢性荨麻疹等。
5．无慢性肠胃道疾病；无肝炎或肝脾肿大；无肾炎或血尿，血蛋白；无肺结核；无晕车、晕船现象。
6．每眼矫正视力“C”字表不低于1.0；无斜视、色盲、色弱；无较重的沙眼或倒睫；未做过激光手术。
 
附件B
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
一、范围
学生本人，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直接抚养者，学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友。
二、重点
学生本人的现实表现，主要指政治态度、思想品德、组织纪律、学习态度、法制观念、吃苦耐劳精神等。
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直接抚养者的现实表现，主要指政治态度、思想品质以及有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学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友的现实表现，主要是有无违法犯罪的重大历史问题。
附件3
 2011年酒店管理专业招生简章
一、专业简介
酒店管理专业培养掌握酒店业基础知识，具备酒店服务与管理技能，拥有较强的外语交流能力，主要面向高星级酒店各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高等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就业需要，本专业依托相关行业、企业办学，与金陵、万豪、洲际等多家高星级酒店管理集团签有工学结合、订单培养协议。学院对按要求完成培养计划的毕业生推荐到境内外高星级酒店就业。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包括：旅游学概论、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含实训）、客房业务与管理（含实训）、前厅运行与管理（含实训）、酒店营销、酒店财务管理、会议会展、公关与礼仪（含实训）、综合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旅游英语、酒店英语、职业素质培养等。
毕业生就业去向：境内外高星级酒店、度假村、高级游轮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各类旅游公司、旅游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等。
二、报名条件
1．参加江苏省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
2．性格：开朗、阳光，热爱酒店服务和管理工作。
3．外形：五官端正，气质佳。身材匀称，动作协调。身体裸露部分无明显疤痕。女生身高不低于160cm，男生身高不低于170cm.。
4．语言要求：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并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
三、咨询方式
1．咨询地点：南京江宁区将军大道18号，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
2．咨询电话：025-52111289，025-52111229，025-52111866（传真）。
3．招生网站：http://www.zdxy.cn/zsxx。

